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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案位置

3-+-計畫範圍線

計畫背景

•配合南部半導體材料S廊帶經濟發展政策

•改善基地低度利用，結合企業安家與榮總園區定居，發展優質住宅

•國有地規劃社會住宅，並提供社福等公益設施

•市府主動辦理都計變更，並採公辦都市更新招商

本簡報內容僅供參考，實際內容以正式公告招商文件為準。



•位置及範圍

– 高雄市左營區福山里

– 面積：約1.81公頃

– 北側現為中華電信北高雄營運處

•區位條件

– 鄰近榮總，國10與省1交通幹道交口

– 步行5分鐘至榮總；開車10分鐘至高鐵站

•現行都市計畫

– 現行機關用地(機20)

– 周邊以住宅區為主

•基地現況

– 養工處養護大隊及挖管中心辦公室

– 簡易綠美化之綠地

基地位置及現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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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簡報內容僅供參考，實際內容以正式公告招商文件為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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招商範圍與土地權屬 公設用地：3,934㎡

高市劃設：2,727㎡
國有回饋：1,207㎡

單元2 ：7,077㎡

高雄市 ：76.45%
中華民國：23.55%

單元1：7,077㎡

高雄市：100%

項目 面積(㎡) 高雄市(㎡) 中華民國(㎡)

單元1 7,077 7,077 -

單元2 7,077 5,410 1,667

合計 14,154 12,487 1,667

•機關用地變更：110.12.21內政部都委會第1004次
會議審議修正通過

– 第五種住宅區：1.41公頃

– 公共設施用地：0.4公頃

•招商範圍：第五種住宅區

•土地權屬：100%公有地

•分二個單元：面積各7,077㎡

本簡報內容僅供參考，實際內容以正式公告招商文件為準。



•招商方式

– 採權利變換方式辦理重建

– 二單元同時公告，可投標一個單元或
同時投標二個單元

– 投標二案可提出整體規劃的創意構想

– 基地開發強度

•更新基地配置原則：

1.配合都更開發，提供社福設施。

2.基地退縮建築，留設人行開放空間。

3.進出動線與現況路口結合，降低衝擊。

4.單元2國有地作社會住宅使用，與公益
設施集中規劃。

6

使用分區 建蔽率 容積率

第五種住宅區 60% 420%

招商規劃

本簡報內容僅供參考，實際內容以正式公告招商文件為準。



•更新定位：優質生活，全齡共居

– 因應半導體S廊帶企業安家與高雄榮總園區定居需
求，引入優質住宅生活環境

•配置模擬：綠意、宜居

– 大面積綠意中庭，地面層規劃商業店舖

– 地上24層、地下4層，三種住宅房型(43-62坪)

•公益需求：

– 單元1(北)-養工處及挖管中心辦公室(層高4m/14樓)

– 單元2(南)-日照機構、社宅(層高4-3.2m/15樓)

• 結合國有地更新後分配社宅，合併單棟規劃(計約218戶)

– 分棟配置於基地西側中段，土地採獨立分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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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新別 公益需求
室內使用
面積(㎡) 

單元1 養工處機關辦公室 5,324

單元2
日照機構、社區日照中心

公益設施及國有地分配規劃之社會住宅(218戶)

5,120

4,214
註：模擬示意圖，實際以核定之都市更新事業計畫為準

開發構想

本簡報內容僅供參考，實際內容以正式公告招商文件為準。



開發規範
• 建築容積獎勵上限

– 基準容積1.5倍

• 容積獎勵申請規定

– 優先申請:§7提供單元需求公益設施

§10綠建築：銀級標章(含)以上

• 建築設備等級規定

– 不得低於「高雄市建築物工程造價要項」建
材設備等級表第二級

– 公益設施及社宅：智慧建築合格級(含)以上

• 開發限制

– 不得申請§15規模獎勵

– 不適用容積移轉辦法

– 不適用開放空間獎勵

容積獎勵申請內容

項目 條次 說明 獎勵上限

都
市
更
新
建
築
容
積
獎
勵
辦
法

優先
申請

7 提供公益設施 30%

10 綠建築
銀級6%
黃金級8%
鑽石級10%

其他
建議
申請
項目

8 取得開闢公設 15%

11 智慧建築
銀級6%
黃金級8%
鑽石級10%

12 無障礙環境設計 5%

13 採耐震建築設計 10%

14 時程獎勵 10%

合計申請上限 50%

註：本表為摘錄內容，詳細規定以「都市更新建築容積獎
勵辦法 (108.5.15)」為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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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簡報內容僅供參考，實際內容以正式公告招商文件為準。



總項目 項目 細項

壹、工程費
用(A)

一、重建費用

(一)建築設計費用
(二)營建費用(含公益設施)
(三)工程管理費
(四)空氣汙染防制費

(五)其他必要費用
1.公寓大廈公共基金

2.外接水、電、瓦斯管線工程費
3.建築執照相關規費

重建費用合計：

二、公共設施費
用

(一)公共設施(道路、溝渠、兒
童遊樂園、鄰里公園、廣場、綠
地、停車場)

1.地上物拆遷補償費

2.工程開闢費
3.其他必要費用

(二)公益設施室內裝修費
(三)認養及捐贈費用
公共設施費用合計：

工程費用(A)合計：

貳、權利變
換費用(B)

一、調查費

(一)都市更新規劃費
(二)不動產估價費
(三)土地複丈費
(四)鑽探費用

二、更新前土地及建物測量費用
三、合法建築物及其他土地改良物拆遷補償費

四、拆遷安置費

(一)佔有他人土地之舊違章建築及其他
土地改良物拆遷補償費

(二)合法建築物拆遷安置費

五、地籍整理費
六、其他必要之費用
權利變換費用（B）合計：

參、貸款利
息(C)

利息支出

貸款利息（C）合計：

肆、稅捐
(D)

營業稅、印花稅等

稅捐（D）合計：

伍、管理費
用(E)

一、行政作業費(E1)
二、信託費用(E2)
三、總務及人事管理費(E3)
四、銷售管理費(E4)
五、風險管理費(E5)
管理費用（E）合計：

共同負擔費用（A）+（B）+（C）+（D）＋（E）

共同負擔提列
• 依高雄市事業及權利變換計畫共同負擔項
目及費用提列標準(109.12)

– 工程費用(工程造價標準單價表--111.3.9公告)

– 權利變換費用

– 貸款利息

– 稅捐

– 管理費用

• 開發方案模擬

– 申請50%容積獎勵，費用納入共同負擔

➢採鋼筋混凝土造結構住宅大樓：規劃地上平均24
層、地下4層

➢達成銀級綠建築、開發公益設施與公共設施。

➢社宅房型：1房(60%):2房(30%):3房(10%)

– 未申請容積移轉與開放空間獎勵

• 採資金信託方式辦理財務管控
9

本簡報內容僅供參考，實際內容以正式公告招商文件為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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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雄市都更工程造價要項-標準單價表(111.3.9公告)

本簡報內容僅供參考，實際內容以正式公告招商文件為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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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同負擔比率底價說明

項目 單元1 單元2

基地面積 7,077m² 7,077m²
基地使用分區 第五種住宅區

法定建蔽率 60%

法定容積率 420%

預估申請之更新容積獎勵
50%

公益設施(上限30%)
綠建築(6%)及其他

總銷樓地板 2.04萬坪 2.04萬坪

總銷金額 80.26億元 81.20億元

共同負擔比率底價 62.22% 61.72%

本簡報內容僅供參考，實際內容以正式公告招商文件為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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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D量體效果模擬

註：模擬示意圖，實際以核定之都市更新事業計畫為準

本簡報內容僅供參考，實際內容以正式公告招商文件為準。



13註：模擬示意圖，實際以核定之都市更新事業計畫為準

本簡報內容僅供參考，實際內容以正式公告招商文件為準。



03 招商規定

◢ 實施者工作範圍

◢ 權益分配方式



• 負責實施都市更新事業及必要費用支出

– 都市更新計畫與權利變換計畫研擬、報核、實施

– 簽約後3年內取得全部建物之建造執照(適用都更168專案)

– 地上物興建：核備開工後4年內取得全部建物之使用執照

– 建照、使照取得時間，必要時得申請延長365天。

• 代為拆除地上物及運棄基地內建物廢料

– 拆除費由地主支付(自合法建築物補償費扣除)，且不計入
共同負擔費用

– 建物鋼鐵殘料依估算之價值，由實施者付費後清運處理

實施者應辦事項

15

各單元實施者拆除範圍示意圖

地上物編號 代為拆除工程費用(元) 有價拆除鋼鐵殘料價值(元)

單元1小計 641,470 87,395

單元2小計 8,445,095 1,777,930

建物所有權人支付給實
施者之費用

自代為折除工程費用中扣回

本簡報內容僅供參考，實際內容以正式公告招商文件為準。



• 相關費用支付：得列入共同負擔費用項目

– 公共設施開闢：應於簽約後3.5年內完工驗收，
4年內移交本府工務局

實施者應辦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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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單元實施者應開闢公共設施用地範圍示意圖

項 目 金額(萬元) 備註

單
元
1

前期規劃作業費 697.5 -

技術服務費(PCM)
營建費用1％

為上限

公共設施開闢 7,567
公園用地、廣兼道

(10M)、地下停車場

單
元
2

前期規劃作業費 697.5 -

技術服務費(PCM)
營建費用1％

為上限

公共設施開闢 3,422
廣兼道(4M)、共同管

道佈設

建築物補償費 7,137 -

本簡報內容僅供參考，實際內容以正式公告招商文件為準。



• 興建公益設施及社會住宅(如右表)

– 單元1：辦公大樓1棟

– 單元2：社福與社會住宅大樓1棟(含
國有地更新後分配之社會住宅)

– 得申請容積獎勵

– 建物使用類組應依「建築技術規則」
、「建築物使用類組及變更使用辦法
」、「高雄市都市更新容積獎勵指定
之社會福利及公益設施項目」等相關
規定辦理

• 公益設施及社會住宅(約218戶)：
土地應獨立分割

公益設施 使用面積(㎡) 
需求
車位

需求
機車位

單

元

1

養工處辦公室 5,000 70 160

挖管中心辦公室 324 2 8

合計 5,324 72 168

單

元

2

日間照顧機構 500 2 12

社區型
日間照顧中心

400 4 8

公益設施/社會住宅

國有地分配社會住宅

4,220(110戶)

4,214(約108戶)

25

28

122

130

合計 9,334 59 272

17

實施者工作範圍

本簡報內容僅供參考，實際內容以正式公告招商文件為準。

（國有地分配社宅戶數及車位以實際權利變換計畫內容為準）



• 資金信託

– 實施者應於簽約後30日內與受託
機構簽訂信託契約

– 成立專戶，辦理本更新事業資金信
託予受託機構(含專款專用、續建
完工)

• 其他

– 實施者應自行負擔綠建築標章取得
所需一切費用及保證金

– 各單元評選委員建議事項，經實施
者承諾並做成書面紀錄後，納入實
施者工作範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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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施者工作範圍

◼ 申請保證金：各單元3,500萬元

◼ 履約保證金：各單元1.05億元

◼ 保固保證金： (公益設施+國有地更新後
分配社宅)之營建費用×3％，保固期滿後
分期退還。

保證金

◼ 15年：建築物構造體或為此等工作之重
大修繕者。

◼ 2年：建物之防水保固。

◼ 1年：建築物之裝修、機電、屋頂及其
他部分。

保固期間

本簡報內容僅供參考，實際內容以正式公告招商文件為準。



• 高雄市政府-領取權利金(如右表)

– 二單元實施者依右表比例，採分
期給付權利金(外加營業稅)予都
市更新基金專戶

• 國有地-規劃社會住宅

– 與單元2公益設施合併獨棟規劃
及分配

• 若二單元同時得標

– 經市府同意後，更新後分配 社會
住宅及公益設施房地得集中規劃
設計及分配，並納入創意項目評
分

權益分配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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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期方式 給付比例 說明

1.簽約完成 5%
簽訂委託實施契約後，給付
開發建議書所載之甲方應分
配權利價值金額之5％。

2.權變核定 10%

權利變換計畫核定後，給付
權利金總額之10％，並依核
定後內容，補繳差額或扣除
溢繳差額。

3.取得建照 15%
取得建造執照後，給付權利
金總額之15％。

4.取得使照 30%
取得使用執照後，給付權利
金總額之30％。

5.產權登記 40%
完成產權登記後，給付權利
金總額之40％。

合計 100% -

本簡報內容僅供參考，實際內容以正式公告招商文件為準。



04 公開評選方式

◢ 招商程序

◢ 申請人應備文件

◢ 評選作業規範



•《都市更新條例》第12條

– 主辦機關公開評選委託都市更新事業機構為實施者實施。

•《都市更新條例》第13條

– 由主辦機關組成評選會依公平、公正、公開原則審核。

•相關法規

– 《都市更新事業實施者公開評選辦法》

– 《公開評選都市更新事業實施者評選會組織辦法》

公
告
招
商

資
格
審
查

綜
合
評
選

簽
約

投標 二階段評選 決標 簽約

合格申請人 最優、次優申請人

繳交履約保證金/
行政作業費

招商程序：兩階段評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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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簡報內容僅供參考，實際內容以正式公告招商文件為準。



附件4-4
都市更新事業開發建議書套封
(內含20本都市更新事業開發建議書
及光碟電子檔1份)

附件4-3

共同負擔比率承諾書套封
(內含附件3-10共同負擔比率承諾
書)

附件4-5

申請文件套封

專箱密封

申請人依序彙總密封包裝，並於
黏貼處加蓋騎縫章(申#4.9.5-5)

各
項
資
料
應
確
實
貼
屬
附
件
套
封
並
彌
封

附件4-2
申請保證金繳納證明文件套封
(內含附件3-11申請保證金繳納證
明文件)

附件4-1

資格證明文件套封
(內含附件3-1~附件3-9及其他
相關資格文件)

附件2

申請文件
檢核表

申請人應備文件

22

本簡報內容僅供參考，實際內容以正式公告招商文件為準。



【附件3-10】共同負擔比率承諾書

【附件4-3】共同負擔比率承諾書套封3

1.【附件3-1】委任書
2.【附件3-2】申請書
3.【附件3-3】申請人及代表人印模單
4.【附件3-4】申請人及代表人授權使

用印章同意書
5.【附件3-5】合作聯盟協議書
6.【附件3-6】申請人承諾事項函
7.【附件3-7】查詢信用資料同意書
8.【附件3-8】中文翻譯切結書
9.【附件3-9】協力廠商合作意願書
10.資格證明文件(詳申#4.3、4.4)

【附件4-1】資格證明文件套封1

【附件3-11】申請保證金繳納證明文件

【附件4-2】申請保證金繳交證明套封2

都市更新事業開發建議書20份
光碟電子檔1份

【附件4-4】都市更新事業開發建議書套封4

申請人應備文件

本簡報內容僅供參考，實際內容以正式公告招商文件為準。



• 資格審查項目

第一階段資格審查-都市更新機構評選標準

一般資格

• 單一公司或合作聯盟(≦3家)

• 應成立達3年以上

• 應符資格：

1.本國公司
-股份有限公司
-保險或資產管理公司(AMC)

2. 外國公司

財務能力

• 實收資本額:單一公司≧5億元
合作聯盟:領銜公司≧4億元

合計≧5億元

• 提交前3會計年度財務報表：
淨值≧資本額、總負債金額≦淨
值4 倍、流動資產≧流動負債

• 3年內無退票及不良信用記錄，
並完成繳稅

開發能力

• 10年內，單一公司(得指定1
家協力廠商合併計算開發能
力)或合作聯盟任一成員，曾
任起造人或承造人:

• 樓地板面積:1個案≧10,000㎡
累計≧20,000㎡

24

允許單獨公司或合作聯盟申請
1單元開發規模60,000㎡
具大樓實績且開發能力應達1/3

1單元投資規模約50億元
規範實收資本額、淨值、流動比，
強化變現能力

本簡報內容僅供參考，實際內容以正式公告招商文件為準。



•簡報順序：後遞送投標文件者先簡報

– 參與簡報及答詢總人數不得超過10 人（含翻譯人員）

• 辦理報到：逾時10 分鐘以上視為放棄簡報，仍予以評分

– 「簡報與答詢」項目以0分計，逕依開發建議書進行書面評選並予評分

• 簡報前開啟並宣讀共負比承諾書，交政風單位保管

– 經申請人確認後，由工作小組計算分數並納入評分表

• 簡報時間：不得超過30 分鐘(合格申請人≧4家時不得超過25分鐘)

• 委員提問及答詢：統問統答方式

– 答詢前討論以10 分鐘為限

– 答詢時間以30 分鐘為限（合格申請人≧4家時不得超過25分鐘）

• 注意事項

– 簡報內容若超出開發建議書所述範圍，不得納入評決

– 合格申請人簡報及答詢內容，得作為評選評決或簽約依據

– 合格申請人得於現場發送簡報紙本、展示模型、播放電腦動畫 25

第二階段綜合評選-合格申請人簡報事宜

本簡報內容僅供參考，實際內容以正式公告招商文件為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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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選項目 配分

壹、申請人團隊組織及實績
1. 公司背景及經營狀況
2. 相關領域曾參與案件實績
3. 公司組織管理架構及執行經理人資歷

10%

貳、整體開發構想

1. 開發構想
2. 規劃設計概要
3. 容積獎勵計畫
4. 都市設計規劃與景觀計畫
5. 綠建築及智慧建築計畫
6. 施工及品質管理計畫
7. 創意方案與構想

25%

參、權利變換計畫及財務計畫
1. 權利變換計畫
2. 財務計畫

15%

肆、經營管理計畫
1. 整體經營構想
2. 管理維護計畫(含退縮人行道維護管理)

10%

伍、承諾回饋事項 承諾或回饋或其他創意使用構想 10%

陸、共同負擔比率承諾 以共同負擔比率承諾書所載，進行給分 25%

柒、簡報答詢 簡報答詢 5%

總分 100%

備註
1.評分方式：申請人獲評總分以75分始得選為最優申請人及次優申請人。
2.評選委員給予合格申請人之總評分未達70分或超過90分時，該評選委員應述明評分理由。
3.評選委員不得給予不同合格申請人相同之總評分及序位。

第二階段綜合評選-都市更新事業開發建議書評選作業
本簡報內容僅供參考，實際內容以正式公告招商文件為準。



27

共同負擔比率計分方式

單元 1

底價：
62.22%

級距：
0.25%

底價15分
最高25分

得分 共同負擔比率級距(%)

15.0 61.97% < 𝐑 ≤ 62.22%

15.5 61.72% < 𝐑 ≤ 61.97%

16.0 61.47% < 𝐑 ≤ 61.72%

16.5 61.22% < 𝐑 ≤ 61.47%

17.0 60.97% < 𝐑 ≤ 61.22%

17.5 60.72% < 𝐑 ≤ 60.97%

18.0 60.47% < 𝐑 ≤ 60.72%

18.5 60.22% < 𝐑 ≤ 60.47%

19.0 59.97% < 𝐑 ≤ 60.22%

19.5 59.72% < 𝐑 ≤ 59.97%

20.0 59.47% < 𝐑 ≤ 59.72%

20.5 59.22% < 𝐑 ≤ 59.47%

21.0 58.97% < 𝐑 ≤ 59.22%

21.5 58.72% < 𝐑 ≤ 58.97%

22.0 58.47% < 𝐑 ≤ 58.72%

22.5 58.22% < 𝐑 ≤ 58.47%

23.0 57.97% < 𝐑 ≤ 58.22%

23.5 57.72% < 𝐑 ≤ 57.97%

24.0 57.47% < 𝐑 ≤ 57.72%

24.5 57.22% < 𝐑 ≤ 57.47%

25.0 𝐑 ≤ 57.22%

單元1共同負擔比率審查表

•共同負擔比率底價

•共同負擔比率計分

– 依共同負擔比率審查表計分

– 底價得15分，最高得25分

– 共同負擔比率每減少0.25%，

可多得0.5分，最高可得25分

– 共同負擔比率不得高於底價

單元1

62.22％

本簡報內容僅供參考，實際內容以正式公告招商文件為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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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同負擔比率計分方式

單元 2

底價：
61.72%

級距：
0.25%

底價15分
最高25分

得分 共同負擔比率級距(%)

15.0 61.47% < 𝐑 ≤ 61.72%

15.5 61.22% < 𝐑 ≤ 61.47%

16.0 60.97% < 𝐑 ≤ 61.22%

16.5 60.72% < 𝐑 ≤ 60.97%

17.0 60.47% < 𝐑 ≤ 60.72%

17.5 60.22% < 𝐑 ≤ 60.47%

18.0 59.97% < 𝐑 ≤ 60.22%

18.5 59.72% < 𝐑 ≤ 59.97%

19.0 59.47% < 𝐑 ≤ 59.72%

19.5 59.22% < 𝐑 ≤ 59.47%

20.0 58.97% < 𝐑 ≤ 59.22%

20.5 58.72% < 𝐑 ≤ 58.97%

21.0 58.47% < 𝐑 ≤ 58.72%

21.5 58.22% < 𝐑 ≤ 58.47%

22.0 57.97% < 𝐑 ≤ 58.22%

22.5 57.72% < 𝐑 ≤ 57.97%

23.0 57.47% < 𝐑 ≤ 57.72%

23.5 57.22% < 𝐑 ≤ 57.47%

24.0 56.97% < 𝐑 ≤ 57.22%

24.5 56.72% < 𝐑 ≤ 56.97%

25.0 𝐑 ≤ 56.72%

單元2共同負擔比率審查表

•共同負擔比率底價

•共同負擔比率計分

– 依共同負擔比率審查表計分

– 底價得15分，最高得25分

– 共同負擔比率每減少0.25%，

可多得0.5分，最高可得25分

– 共同負擔比率不得高於底價

單元2

61.72％

本簡報內容僅供參考，實際內容以正式公告招商文件為準。



•總評分：委員給分+共負比得分

– 都市更新建議書評選，依配分表統計建議書+簡報得分

– 工作小組開啟共同負擔比率標單，依配分表進行計分

– 評分按高低分排列序位，最高者排序為「1」，次高為「2」，其餘排序皆為「3」。

– 如有申請人同時投標二案時，採下列流程辦理，以達獨立評選效果。

29

1. 共同負擔比率分數最高者
2. 以序位「1」最多者優先
3. 抽籤決定

同分比序

第二階段綜合評選-總評分轉序位法評決作業

單元1
開啟承諾書

合格申請人
簡報

工作小組
計算共負比得分

選出最優申請人
及次優申請人

委員評分

議約與
簽約

單元2
開啟承諾書

合格申請人
簡報

工作小組
計算共負比得分

委員評分

暫不
公布

開啟
評分
轉序
位

本簡報內容僅供參考，實際內容以正式公告招商文件為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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招商作業時程

預定時程 辦理事項

公告公開評選(公告期間120日) 公告期限內舉辦公開評選說明會並成立廉政平台。

公告日起40日內 申請人以書面文件請求招商文件釋疑截止。

公告日起60日內 主辦機關完成釋疑答覆，並於彙整後統一公告。

申請截止日之次日起 申請人資格審查。

資格審查完成後
通知各申請人資格審查結果。
通知合格申請人綜合評選時間。
依主辦機關收件先後順序決定簡報順序。

通知最優申請人資格發文日之次日起30日內 與主辦機關完成委託實施契約之議約作業。

通知完成議約發文日起至簽訂委託實施契約
日前

最優申請人繳交履約保證金及行政作業費。

通知完成議約發文日之次日起30日內 最優申請人會同主辦機關簽訂委託實施契約。

本簡報內容僅供參考，實際內容以正式公告招商文件為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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招商作業時程(3/7 公告時程)

成
立
評
選
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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告
招
商

招
商
說
明
會(

高
雄)

截
止
收
件

辦
理
資
格
審
查

完
成
議
約

執
行
都
市
更
新
事
業

111.2 111.3 111.7 111.8

等標期(120日)招商文件定稿 公開評選 執行都更

111.10 111.11111.1

招
商
文
件
公
開
閱
覽

公開
閱覽

111.4

等標期120日

完
成
簽
約

辦
理
綜
合
評
選

111.9

30日 30日

截
止
申
請
釋
疑

完
成
釋
疑
答
覆

111.5

40日

60日

3/7
(一)

3/10
(四)

4/15
(五)

5/5
(四)

7/4
(一)

成
立
廉
政
平
臺

招
商
說
明
會(

臺
北)

3/16
(三)

111.6

1/11

本簡報內容僅供參考，實際內容以正式公告招商文件為準。



高雄市左營區機關用地（機20）單元1、2土地都市更新事業
公開評選實施者案

招商文件公告▲

評選會委員名單▲

本簡報內容僅供參考，實際內容以正式公告招商文件為準。


